
MSCI中国A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上接B69版）

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

29

号东环广场

B

座一层

(100027)

电话

:010-64185181/82/83

传真

:010-64185180

(5)

北京科学院南路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科学院南路

9

号

(

新科祥园小区大门口一层

)(100190)

电话

:010-82523197/98/99

传真

:010-82523196

(6)

北京崇文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

35

号

(

富贵园购物中心

)

首层东区

F1-3(100062)

电话

:010-67146300/400

传真

:010-67133146

(7)

北京西三环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88

号紫竹花园一期

B

座

01(100089)

电话

:010-52723105/06/07

传真

:010-52723103

(8)

北京亚运村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慧忠里

103

号洛克时代广场

A

座一层

(100101)

电话

:010-84871036/37/38/39

传真

:010-84871035

(9)

北京望京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南湖东园

122

楼博泰国际商业广场一层

F-36

号

(100102)

电话

:010-64743055/2505/0335/5375

传真

:010-64746885

(10)

北京朝外大街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6

号新城国际

6

号楼

101

号

(100020)

电话

:010-65336099/6579

传真

:010-65336079

(11)

北京东四环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

100

号

1

幢

103

号

(100025)

电话

:010-85869585

传真

:010-85869575

(12)

上海分公司

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

101A

室

(200120)

电话

:021-58771599

传真

:021-58771998

(13)

上海联洋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柳路

115

号一层

(200135)

电话

:021-68547366/7566/7586

传真

:021-68547277

(14)

深圳分公司

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08

号中国凤凰大厦

1

号楼

18D(518026)

电话

:0755-82033033/88264716/88264710

传真

:0755-82031949

(15)

南京分公司

地址

:

南京市长江路

69

号江苏保险大厦一楼

(210005)

电话

:025-84733916/3917/3918

传真

:025-84733928

(16)

杭州分公司

地址

:

杭州市西湖区杭大路

15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105

室

(310007)

电话

:0571-89716606/6607/6608/6609

传真

:0571-89716611

(17)

广州分公司

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写字楼第

50

层

02

单元

(510623)

电话

:020-38067290/7291

传真

:020-38067232

(18)

广州天河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写字楼第

50

层

02

单元

(510623)

电话

:020-38460001/1058/1079

传真

:020-38461077

(19)

电子交易

本公司电子交易包括网上交易、移动客户端交易等。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或移动客户

端办理基金的认购等业务

,

具体业务办理情况及业务规则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 本公司网址

:www.

ChinaAMC.com

。

2

、代销机构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法定代表人

:

田国立

电话

:010-66596688

传真

:010-66593777

联系人

:

客户服务中心

网址

:www.boc.cn

客户服务电话

:95566

中国银行在

32

个一级分行、

400

多个城市的

10,000

多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5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

号院

1

号楼

法定代表人

:

王洪章

客户服务电话

:95533

传真

:010-66275654

联系人

:

王嘉朔

网址

:www.ccb.com

中国建设银行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

港澳台除外

)

的近

14,000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开户

和认购等业务。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

:

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

:

李建红

电话

:0755-83198888

传真

:0755-83195109

联系人

:

邓炯鹏

网址

:www.cmbchina.com

客户服务电话

:95555

招商银行在以下

81

个城市的

800

多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

深圳、上海、武汉、

北京、沈阳、广州、成都、兰州、西安、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重庆、大连、杭州、嘉兴、宁波、南通、温州、绍兴、

南昌、长沙、福州、泉州、青岛、天津、济南、烟台、乌鲁木齐、昆明、合肥、厦门、哈尔滨、郑州、东莞、太原、佛山、

丹东、盘锦、宜昌、黄石、金华、呼和浩特、长春、南宁、江阴、扬州、宜兴、江都、包头、鄂尔多斯、潍坊、日照、衢

州、湖州、瑞安、台州、湘潭、株洲、九江、淄博、芜湖、淮南、镇江、威海、孝感、曲靖、咸阳、榆林、绵阳、乐山、营

口、衡阳、洛阳、赣州、贵阳、银川、石家庄、珠海、惠州。

(4)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190

号

2

号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195

号

3C

座

7

楼

法定代表人

:

其实

电话

:021-54509998-7019

传真

:021-64385308

联系人

:

潘世友

网址

:www.1234567.com.cn

客户服务电话

:400-181-8188

(5)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

685

弄

37

号

4

号楼

449

室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1118

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

903~906

室

法定代表人

:

杨文斌

电话

:021-20613635

传真

:021-68596916

联系人

:

胡锴隽

网址

:www.ehowbuy.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9665

好买基金通过基金电子交易平台和上海市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6)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

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

903

室

办公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翠柏路

7

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

2

号楼

2

楼

法定代表人

:

凌顺平

电话

:0571-88911818-8653

传真

:0571-88910240

联系人

:

胡璇

网址

:www.5i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877-3772

(7)

深圳宜投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

1

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A

栋

201

室

(

入驻

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028

号皇岗商务中心

2405

法定代表人

:

华建强

电话

:0755-23919681

传真

:0755-88603185

联系人

:

马文静

网址

:www.yi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895-5811

(8)

上海久富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莱阳路

2819

号

1

幢

109

室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1403

号信息大厦

1215

室

法定代表人

:

赵惠蓉

电话

:021-68682279

转

604

传真

:021-68682297

联系人

:

潘静洁

网址

:www.jfcta.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021-9898

(

四

)

登记机构

名称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A

区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B

座

12

层

法定代表人

:

杨明辉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

传真

:010-63136700

联系人

:

张金锋

(

五

)

律师事务所

名称

: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

法定代表人

:

王立华

联系电话

:010-57763888

传真

:010-57763777

联系人

:

杨科

经办律师

:

吴冠雄、杨科

(

六

)

会计师事务所

本公司聘请的法定验资机构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

名称

: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住所

:

上海市延安东路

222

号

30

楼

办公地址

:

中国北京市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德勤大楼

8

层

法定代表人

:

卢伯卿

联系电话

:010-85207788

传真

:010-85181218

联系人

:

吕静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六日

MSCI中国A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招募说明书

（上接B71版）

参加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份额低于上述规定比例的，召集人可以在原公告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时间的三个月以后、六个月以内，就原定审议事项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重新召集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当有代表

１／３

以上（含

１／３

）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参加，

方可召开。

２

、通讯开会。通讯开会系指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对表决事项的投票以书面形式在表决截至日以前送达

至召集人指定的地址。通讯开会应以书面方式进行表决。

在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时，通讯开会的方式视为有效：

（

１

）会议召集人按《基金合同》约定公布会议通知后，在

２

个工作日内连续公布相关提示性公告。

（

２

）召集人按基金合同约定通知基金托管人（如果基金托管人为召集人，则为基金管理人）到指定地点

对书面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监督。会议召集人在基金托管人（如果基金托管人为召集人，则为基金管理人）

和公证机关的监督下按照会议通知规定的方式收取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书面表决意见；基金托管人或基金管

理人经通知不参加收取书面表决意见的，不影响表决效力。

（

３

）本人直接出具书面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不少

于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

１／２

（含

１／２

）。

参加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份额低于上述规定比例的，召集人可以在原公告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时间的三个月以后、六个月以内，就原定审议事项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重新召集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当有代表

１／３

以上（含

１／３

）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参加，

方可召开。

（

４

）上述第（

３

）项中直接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受托代表他人出具书面意见的代理人，同时

提交的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受托出具书面意见的代理人出具的委托人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及委托人的代

理投票授权委托证明符合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会议通知的规定，并与基金登记机构记录相符。

（

５

）会议通知公布前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

、在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允许的情况下，经会议通知载明，基金份额持有人也可以采用网络、电话或其

他方式进行表决，或者采用网络、电话或其他方式授权他人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

五、议事内容与程序

１

、议事内容及提案权

议事内容为关系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重大事项，如《基金合同》的重大修改、决定终止《基金合同》、更

换基金管理人、更换基金托管人、与其他基金合并（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法

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事项以及会议召集人认为需提交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讨论的其他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集人发出召集会议的通知后，对原有提案的修改应当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召开前及时公告。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得对未事先公告的议事内容进行表决。

２

、议事程序

（

１

）现场开会

在现场开会的方式下，首先由大会主持人按照下列第七条规定程序确定和公布监票人，然后由大会主

持人宣读提案，经讨论后进行表决，并形成大会决议。大会主持人为基金管理人授权出席会议的代表，在基

金管理人授权代表未能主持大会的情况下，由基金托管人授权其出席会议的代表主持；如果基金管理人授

权代表和基金托管人授权代表均未能主持大会， 则由出席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和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５０％

以上（含

５０％

）选举产生一名基金份额持有人作为该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基金管理人和基

金托管人拒不出席或主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作出的决议的效力。

会议召集人应当制作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签名册载明参加会议人员姓名（或单位名称）、身份证明

文件号码、持有或代表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委托人姓名（或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等事项。

（

２

）通讯开会

在通讯开会的情况下，首先由召集人提前

３０

日公布提案，在所通知的表决截止日期后

５

个工作日内在公

证机关监督下由召集人统计全部有效表决，在公证机关监督下形成决议。

六、表决

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每份基金份额有一票表决权。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分为一般决议和特别决议：

１

、一般决议，一般决议须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５０％

以上（含

５０％

）通

过方为有效；除下列第

２

项所规定的须以特别决议通过事项以外的其他事项均以一般决议的方式通过。

２

、特别决议，特别决议应当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含

２／３

）通

过方可做出。转换基金运作方式、更换基金管理人或者基金托管人、终止《基金合同》以特别决议通过方为有

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采取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采取通讯方式进行表决时，除非在计票时有充分的相反证据证明，否则提交符合会议通知中规定的确

认投资者身份文件的表决视为有效出席的投资者， 表面符合会议通知规定的书面表决意见视为有效表决，

表决意见模糊不清或相互矛盾的视为弃权表决，但应当计入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基金

份额总数。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各项提案或同一项提案内并列的各项议题应当分开审议、逐项表决。

七、计票

１

、现场开会

（

１

）如大会由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应当在会议开始后宣布在

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和代理人中选举两名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与大会召集人授权的一名监督员共

同担任监票人；如大会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召集或大会虽然由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召集，但是基金

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未出席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应当在会议开始后宣布在出席会议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中选举三名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担任监票人。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不出席大会的，不影

响计票的效力。

（

２

）监票人应当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表决后立即进行清点并由大会主持人当场公布计票结果。

（

３

）如果会议主持人或基金份额持有人或代理人对于提交的表决结果有怀疑，可以在宣布表决结果后

立即对所投票数要求进行重新清点。监票人应当进行重新清点，重新清点以一次为限。重新清点后，大会主

持人应当当场公布重新清点结果。

（

４

）计票过程应由公证机关予以公证，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拒不出席大会的，不影响计票的效力。

２

、通讯开会

在通讯开会的情况下，计票方式为：由大会召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授权代表（若由基金

托管人召集，则为基金管理人授权代表）的监督下进行计票，并由公证机关对其计票过程予以公证。基金管

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拒派代表对书面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监督的，不影响计票和表决结果。

八、生效与公告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召集人应当自通过之日起

５

日内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生效后

２

日内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指定媒介上公

告。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生效的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对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均有约束力。

九、关于本基金所持目标

ＥＴＦ

份额行使表决权的方式

鉴于本基金是目标

ＥＴＦ

的联接基金，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凭所持有的本基金份额行使与目标

ＥＴＦ

相关的持有人权利，如目标

ＥＴＦ

持有人大会召集权、参加目标

ＥＴＦ

持有人大会的表决权。计算参会份额和

计票时，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参会份额数和票数按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所持有的目标

ＥＴＦ

的基金份额、该

持有人所持有的本基金份额占本基金总份额的比例折算。本基金持有人，如经基金管理人确认其单独或合

计持有的联接基金份额所对应的目标

ＥＴＦ

份额不少于目标

ＥＴＦ

总份额的

１０％

的，可对目标

ＥＴＦ

行使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的召集权。

如目标

ＥＴＦ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权亲自出席

／

出具书面表决意见或以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委派代表出席

／

出具书面表决意见， 并有权按照所持有的本基金基金份额对应的目标

ＥＴＦ

份额参与投票表决。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不应以本基金的名义代表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以目标

ＥＴＦ

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的身份行使表决权，但可接受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委托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代理人的身

份出席目标

ＥＴＦ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参与表决。

十、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部分 基金的收益与分配

一、基金收益分配原则

１

、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２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１２

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

低于该次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０％

，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

３

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３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自动转

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

４

、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

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５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登记机构可对基金收益分配的有关业务规则进行调整，并及时

公告。

二、收益分配方案

基金收益分配方案中应载明截至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可供分配利润、基金收益分配对象、分配时间、分配

数额及比例、分配方式等内容。

三、收益分配方案的确定、公告与实施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案由基金管理人拟定，并由基金托管人复核，在

２

个工作日内在指定媒介公告并报中

国证监会备案。

四、基金收益分配中发生的费用

基金收益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当投资者的现金红利小于一定

金额，不足以支付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时，基金登记机构可将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

金份额。红利再投资的计算方法，依照《业务规则》执行。

第四部分 基金的费用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４

、基金上市费及年费（如有）。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７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８

、基金投资目标

ＥＴＦ

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目标

ＥＴＦ

的交易费用、申购赎回费用等）。

９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经手费、印花税、证管费、过户费、手续费、券商佣金、权证交易的

结算费、融资融券费、证券账户相关费用及其他类似性质的费用等）。

１０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１１

、基金收益分配中发生的费用。

１２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在中国证监会允许的前提下，本基金可以从基金财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不需召开持有人大会，具体计

提方法、计提标准在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载明。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扣除基金资产中目标

ＥＴＦ

份额所对应资产净值后剩余部分的

０．５０％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５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扣除基金资产中目标

ＥＴＦ

份额所对应资产净值后剩余部分，若为负数，则

Ｅ

取

０

。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

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

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扣除基金资产中目标

ＥＴＦ

份额所对应资产净值后剩余部分的

０．１０％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扣除基金资产中目标

ＥＴＦ

份额所对应资产净值后剩余部分，若为负数，则

Ｅ

取

０

。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

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

支付日期顺延。

３

、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本基金按照基金管理人与标的指数许可方所签订的指数使用许可协议中所规定的指数许可使用费计

提方法支付指数许可使用费。指数许可使用费的费率、具体计算方法及支付方式见招募说明书。

如果指数使用许可协议约定的指数许可使用费的计算方法、费率和支付方式等发生调整，本基金将采

用调整后的方法或费率计算指数许可使用费。基金管理人将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或其他公告中披露基金最新

适用的方法。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４－１１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

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第五部分 基金财产的投资方向和投资限制

一、投资目标

通过对目标

ＥＴＦ

基金份额的投资，追求跟踪标的指数，获得与指数收益相似的回报。

二、投资范围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目标

ＥＴＦ

基金份额、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为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基金还可

投资于非成份股、债券（含中小企业私募债券）、股指期货、权证、国债期货、货币市场工具以及法律法规或中

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

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目标

ＥＴＦ

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已申购但尚未确认的目标

ＥＴＦ

份额可计入在

内）。

三、投资策略

本基金主要通过交易所买卖或申购赎回的方式投资于目标

ＥＴＦ

。根据投资者申购、赎回的现金流情况，

本基金将综合目标

ＥＴＦ

的流动性、折溢价率、标的指数成份股流动性等因素分析，对投资组合进行监控和调

整，密切跟踪标的指数。基金也可以通过买入标的指数成份股来跟踪标的指数。为了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

基金还将投资于股指期货和其他经中国证监会允许的衍生工具，如期权、权证以及其他与标的指数或标的

指数成份股相关的衍生工具。基金投资股指期货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主要选择流动性好、交易活跃的股

指期货合约，以提高投资效率，从而更好地跟踪标的指数，实现投资目标。基金还可适度参与目标

ＥＴＦ

基金份

额交易和申购、赎回以及股指期货之间的投资操作，以及目标

ＥＴＦ

的合并分拆，以增强基金收益。

此外，本基金还将积极参与风险低且可控的债券回购等投资，以及国债期货投资。基金投资国债期货将

本着谨慎的原则，充分考虑其流动性和风险收益特征，适度参与国债期货投资。

本基金可以基金资产特殊申购目标

ＥＴＦ

份额，以进行基金建仓。

本基金力争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

０．３５％

，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４％

。

未来，随着证券市场投资工具的发展和丰富，本基金可相应调整和更新相关投资策略，并在招募说明书

更新中公告。

四、投资限制

１

、组合限制

基金的投资组合应遵循以下限制：

（

１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

（

２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的同一权证，不得超过该权证的

１０％

。

（

３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

（

４

）本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５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

６

）本基金持有的同一（指同一信用级别）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该资产支持证券规模的

１０％

。

（

７

）本基金应投资于信用级别评级为

ＢＢＢ

以上（含

ＢＢＢ

）的资产支持证券。基金持有资产支持证券期间，

如果其信用等级下降、不再符合投资标准，应在评级报告发布之日起

３

个月内予以全部卖出。

（

８

）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本基金所申报的金额不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本基金所申报的股票数

量不超过拟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

９

）本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债券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４０％

；在全国

银行间同业市场中的债券回购最长期限为

１

年，债券回购到期后不展期。

（

１０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股指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在任何

交易日日终，持有的卖出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持有的股票总市值的

２０％

，在任何交易日内交易（不包

括平仓）的股指期货合约的成交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基金所持有的股票市值和

买入、卖出股指期货合约价值，合计（轧差计算）应符合基金合同关于股票投资比例的有关约定。

（

１１

）基金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国债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基金在任

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卖出国债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持有的债券总市值的

３０％

；基金在任何交易日

内交易（不包括平仓）的国债期货合约的成交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０％

；基金所持有的

债券（不含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市值和买入、卖出国债期货合约价值，合计（轧差计算）符合基金

合同关于债券投资比例的有关约定。

（

１２

）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

值

５％

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

１３

）本基金持有单只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１４

）本基金总资产不得超过基金净资产的

１４０％

。

（

１５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比例限制。

因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基金规模变动、标的指数成份股调整、标的指数成份股流动性限制、目

标

ＥＴＦ

申购、赎回、交易被暂停或交收延迟、股权分置改革中支付对价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基金投

资比例不符合上述规定投资比例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

规定。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６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期

间，基金的投资范围、投资策略应当符合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的投资的监督与检查自本基金

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如适用于本基金，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则本基金投资不

再受相关限制。

２

、禁止行为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基金财产不得用于下列投资或者活动：

（

１

）承销证券。

（

２

）违反规定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

３

）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

４

）向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

（

５

）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

６

）依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由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活动。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如适用于本基金，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第六部分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和公告方式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基金负债后的价值。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

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

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基金管理人应

当在前款规定的市场交易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媒介

上。

第七部分 基金合同的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

一、《基金合同》的终止事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金合同》应当终止：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的。

２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职责终止，在

６

个月内没有新基金管理人、新基金托管人承接的。

３

、《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

４

、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况。

二、基金财产的清算

１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自出现《基金合同》终止事由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成立清算小组，基金管理人组

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２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

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３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职责：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基金财产

清算小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４

、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

１

）《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

（

２

）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

３

）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

４

）制作清算报告。

（

５

）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书。

（

６

）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

７

）对基金财产进行分配。

５

、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为

６

个月。

第八部分 争议的处理

各方当事人同意，因《基金合同》而产生的或与《基金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如经友好协商未能解决的，

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点为北京，仲裁裁决

是终局性的并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仲裁费由败诉方承担。

《基金合同》受中国法律管辖。

第九部分 基金合同存放地和投资者取得基金合同的方式

《基金合同》可印制成册，供投资者在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销售机构的办公场所和营业场所

查阅。

附件二：基金托管协议摘要

一、托管协议当事人

（一）基金管理人（或简称“管理人”）

名称：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Ａ

区

法定代表人：杨明辉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９

日

批准设立机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１９９８

］

１６

号文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３８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基金募集；（二）基金销售；（三）资产管理；（四）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业务

存续期间：

１００

年

（二）基金托管人（或简称“托管人”）

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１９９８

】

２４

号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柒佰玖拾壹亿肆仟柒佰贰拾贰万叁仟壹佰玖拾伍元整

经营范围：吸收人民币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

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

理保险业务；提供保险箱服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汇兑换；国际结算；同业外汇拆借；外汇票

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结汇、售汇；发行和代理发行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买卖和代理

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自营外汇买卖；代客外汇买卖；外汇信用卡的发行和代理国外信用卡的发行

及付款；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组织或参加银团贷款；国际贵金属买卖；海外分支机构经营与当地法律

许可的一切银行业务；在港澳地区的分行依据当地法令可发行或参与代理发行当地货币；经中国人民银行

批准的其他业务。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二、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的业务监督和核查

（一）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建立相关的技术系统，对基金管理人

的投资运作进行监督。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１

、对基金的投资范围、投资对象进行监督。基金管理人应将拟投资的股票库、债券库、等各投资品种的

具体范围提供给基金托管人。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对各投资品种的具体范围予以更新和

调整，并应及时通知基金托管人。基金托管人根据上述投资范围对基金的投资进行监督。

２

、对基金投融资比例进行监督：

（

１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

（

２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的同一权证，不得超过该权证的

１０％

。

（

３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

（

４

）本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５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

６

）本基金持有的同一（指同一信用级别）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该资产支持证券规模的

１０％

。

（

７

）本基金应投资于信用级别评级为

ＢＢＢ

以上（含

ＢＢＢ

）的资产支持证券。基金持有资产支持证券期间，

如果其信用等级下降、不再符合投资标准，应在评级报告发布之日起

３

个月内予以全部卖出。

（

８

）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本基金所申报的金额不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本基金所申报的股票数

量不超过拟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

９

）本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债券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４０％

；在全国

银行间同业市场中的债券回购最长期限为

１

年，债券回购到期后不展期。

（

１０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股指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在任何

交易日日终，持有的卖出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持有的股票总市值的

２０％

，在任何交易日内交易（不包

括平仓）的股指期货合约的成交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基金所持有的股票市值和

买入、卖出股指期货合约价值，合计（轧差计算）应符合基金合同关于股票投资比例的有关约定。

（

１１

）基金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国债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基金在任

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卖出国债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持有的债券总市值的

３０％

；基金在任何交易日

内交易（不包括平仓）的国债期货合约的成交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０％

；基金所持有的

债券（不含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市值和买入、卖出国债期货合约价值，合计（轧差计算）符合基金

合同关于债券投资比例的有关约定。

（

１２

）本基金持有单只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１３

）本基金总资产不得超过基金净资产的

１４０％

。

（

１４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比例限制。

因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基金规模变动、标的指数成份股调整、标的指数成份股流动性限制、目

标

ＥＴＦ

申购、赎回、交易被暂停或交收延迟、股权分置改革中支付对价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基金投

资比例不符合上述规定投资比例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

规定。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６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期

间，基金的投资范围、投资策略应当符合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的投资的监督与检查自本基金

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如适用于本基金，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则本基金投资不

再受相关限制。

（二）基金托管人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本协议的约定，对基金资产净值计算、基金份额净值计

算、应收资金到账、基金费用开支及收入确定、基金收益分配、相关信息披露、基金宣传推介材料中登载基金

业绩表现数据等进行复核。

（三）基金托管人在上述第（一）、（二）款的监督和核查中发现基金管理人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本协议

的约定，应及时提示基金管理人限期纠正，基金管理人收到提示后应及时核对确认并以书面形式对基金托

管人发出回函并改正。在限期内，基金托管人有权随时对提示事项进行复查。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托管人提示

的违规事项未能在限期内纠正的，基金托管人应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四）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违反法律法规或本协议的规定，应当拒绝执行，及时提示

基金管理人，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依据交易程序已

经生效的指令违反法律法规或本协议规定的，应当及时提示基金管理人，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向中

国证监会报告。

（五）基金管理人应积极配合和协助基金托管人的监督和核查，包括但不限于：在规定时间内答复基金

托管人并改正，就基金托管人的疑义进行解释或举证，对基金托管人按照法规要求需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基

金监督报告的，基金管理人应积极配合提供相关数据资料和制度等。

三、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托管人的业务核查

（一）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在不违反公平、合理原则以及不妨碍基金托管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其行

业监管要求的基础上，基金管理人有权对基金托管人履行本协议的情况进行必要的核查，核查事项包括但

不限于基金托管人安全保管基金财产、开设基金财产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复核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

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根据基金管理人指令办理清算交收、相关信息披露和监督基金投资运作等行为。

（二）基金管理人发现基金托管人擅自挪用基金财产、未对基金财产实行分账管理、无正当理由未执行

或延迟执行基金管理人资金划拨指令、泄露基金投资信息等违反法律法规及本协议有关规定时，应及时以

书面形式通知基金托管人限期纠正，基金托管人收到通知后应及时核对并及时回复基金管理人。在限期内，

基金管理人有权随时对通知事项进行复查，督促基金托管人改正。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通知的违规事

项未能在限期内纠正的，基金管理人应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报告中国证监会。

（三）基金托管人应积极配合基金管理人的核查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提交相关资料以供基金管理人核

查托管财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在规定时间内答复基金管理人并改正。

四、基金财产的保管

（一）基金财产保管的原则

１

、基金财产应独立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固有财产。

２

、基金托管人应安全保管基金财产，未经基金管理人的合法合规指令或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本协

议另有规定，不得自行运用、处分、分配基金的任何财产。

３

、基金托管人按照规定开设基金财产的资金账户、证券账户、期货结算账户。

４

、基金托管人对所托管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设置账户，确保基金财产的完整与独立。

５

、除依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外，基金托管人不得委托第三人

托管基金财产。

（二）基金合同生效前募集资金的验资和入账

１

、基金募集期满或基金管理人宣布停止募集时，募集的基金份额总额、基金募集金额、基金份额持有人

人数符合《基金法》、《运作办法》等有关规定的，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定期限内聘请具有从事相关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基金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出具的验资报告应由参加验资的

２

名以上（含

２

名）中国注

册会计师签字方为有效。

２

、基金管理人应将属于本基金财产的全部资金划入本基金的银行账户。

（三）基金的银行账户的开设和管理

１

、基金托管人应负责本基金的银行账户的开设和管理。

２

、基金托管人以本基金的名义开设本基金的银行账户。本基金的银行预留印鉴由基金托管人保管和使

用。本基金的一切货币收支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支付赎回金额、支付基金收益、收取申购款，均需通过

本基金的银行账户进行。

３

、本基金银行账户的开立和使用，限于满足开展本基金业务的需要。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不得假

借本基金的名义开立其他任何银行账户；亦不得使用本基金的银行账户进行本基金业务以外的活动。

４

、基金银行账户的管理应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四）基金进行定期存款投资的账户开设和管理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以基金名义在相关法规规定范围内的存款银行的指定营业网点开立存款账

户，基金托管人负责该账户的日常管理以及银行预留印鉴的保管和使用。在上述账户开立和账户相关信息

变更过程中，基金管理人应提前向基金托管人提供开户或账户变更所需的相关资料。若基金托管人认为存

款银行存在风险，可与基金管理人协商解决。若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可向监管部门报告。

（五）基金证券账户、结算备付金账户及其他投资账户的开设和管理

１

、基金托管人应当代表本基金，以基金托管人和本基金联名的方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开设证券账户。

２

、本基金证券账户的开立和使用，限于满足开展本基金业务的需要。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不得出

借或转让本基金的证券账户，亦不得使用本基金的证券账户进行本基金业务以外的活动。

３

、基金托管人以自身法人名义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结算备付金账户，用于办理基金

托管人所托管的包括本基金在内的全部基金在证券交易所进行证券投资所涉及的资金结算业务。结算备付

金的收取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执行。

４

、在本托管协议生效日之后，本基金被允许从事其他投资品种的投资业务的，涉及相关账户的开设、使

用的，若无相关规定，则基金托管人应当比照并遵守上述关于账户开设、使用的规定。

（六）债券托管专户的开设和管理

基金合同生效后， 基金管理人负责以基金的名义申请并取得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交易资

格，并代表基金进行交易；基金托管人负责以基金的名义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设银行间债

券市场债券托管账户，并代表基金进行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和资金的清算。在上述手续办理完毕之后，由基

金托管人负责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备。

（七）基金财产投资的有关有价凭证的保管

基金财产投资的实物证券、银行定期存款存单等有价凭证由基金托管人负责妥善保管。基金托管人对

其以外机构实际有效控制的有价凭证不承担责任。

（八）与基金财产有关的重大合同及有关凭证的保管

基金托管人按照法律法规保管由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签署的与基金有关的重大合同及有关凭证。基金

管理人代表基金签署有关重大合同后应在收到合同正本后

３０

日内将一份正本的原件提交给基金托管人。除

本协议另有规定外，基金管理人在代表基金签署与基金有关的重大合同时应保证基金一方持有两份以上的

正本，以便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至少各持有一份正本的原件。重大合同由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按

规定各自保管至少

１５

年。

五、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和复核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负债后的价值。基金份额净值是指计算日基金资产净值除以计算

日该基金份额总数后的价值。

基金管理人应每开放日对基金财产估值。估值原则应符合《基金合同》、《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

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用于基金信息披露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由基金管理人负责计算，基

金托管人复核。基金管理人应于每个开放日结束后计算得出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并在盖章后以双方约定

的方式发送给基金托管人。基金托管人应对净值计算结果进行复核，并以双方约定的方式将复核结果传送

给基金管理人，由基金管理人对外公布。月末、年中和年末估值复核与基金会计账目的核对同时进行。

六、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的保管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的内容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名称和持有的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包括以下几类：

１

、基金募集期结束时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２

、基金权益登记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登记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４

、每半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的提供

对于每半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基金管理人应在每半年度结束后

５

个工作日内

定期向基金托管人提供。对于基金募集期结束时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基金权益登记日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名册以及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登记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基金管理人应在相关的名册生成后

５

个工

作日内向基金托管人提供。

七、争议解决方式

（一）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从其解释。

（二）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之间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但若

自一方书面提出协商解决争议之日起

６０

日内争议未能以协商方式解决的，则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位于

北京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并按其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仲裁各方

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

（三）除争议所涉的内容之外，本协议的当事人仍应履行本协议的其他规定。

八、托管协议的变更和终止

（一）托管协议的变更

本协议双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可以对协议进行变更。变更后的新协议，其内容不得与《基金合同》的规

定有任何冲突。

（二）托管协议的终止

发生以下情况，本托管协议应当终止：

１

、《基金合同》终止。

２

、本基金更换基金托管人。

３

、本基金更换基金管理人。

４

、发生《基金法》、《运作办法》或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终止事项。

2015年 1月 16 日 星期五

B72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